
 

 

证券代码：002517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泰亚股份 

股票代码：002517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长白一村 201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 2388 号浦江科技广场 3 号楼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 

 

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

在泰亚股份拥有的权益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收购人持有泰亚股份的股份信息外，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在泰亚股份拥有权益。 

三、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所涉及的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须取得泰亚

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收购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

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收购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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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泰亚股份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517 

收购人 指 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 

骐飞投资 指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圣杯投资 指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泰瑞麟 指 深圳市华泰瑞麟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彤投资 指 杭州九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通开元 指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海桐兴息 指 上海海桐开元兴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纬创达 指 经纬创达（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在本次收购中与王悦采取一致行动的冯显超、骐飞投资、

圣杯投资 

《一致行动协议》 指 王悦与冯显超、圣杯投资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恺英网络/标的公司 指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

方/发行对象/王悦等 11 名

交易对方 

指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

创达、骐飞投资、圣杯投资、华泰瑞麟、九彤投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

组/本次交易 
指 

泰亚股份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的全部资

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

英网络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差额部分

由泰亚股份向王悦等 11名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持有恺英网

络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林诗奕

向恺英网络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合计转

让 1,5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同意将与

本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置出资产由林诗奕或者其指定

的第三方承接，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本次重组采

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收购 指 

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协议受让泰亚股份 9,086,942 股股

份，以资产认购泰亚股份非公开发行 302,898,015 股股份，

合计收购泰亚股份 311,984,957 股股份，占泰亚股份发行后

（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 41.90%，并成为泰亚股份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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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之行为。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产 指 泰亚股份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重组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股份转让协议》 

《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指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评估/审计基准日 指 2015 年 2 月 28 日 

本报告书 指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财务顾问 指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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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王悦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8319830515****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长白一村 201 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 2388 号浦江科技广场 3 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产权关系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 恺英网络 执行董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直接

持有恺英网络 29.74%的股权；

通过担任骐飞投资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控制恺英网络 8.78%

股权；直接持有圣杯投资

13.73%的出资额，圣杯投资直

接持有恺英网络 5.22%股权 

2014 年 9 月至今 恺英网络 董事长、经理 

2013 年 8 月至今 上海飞瞬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 年 3 月至今 上海悦腾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3 年 9 月至今 上海英梦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 年 6 月至今 上海欣烁 执行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 年 1 月至今 上海欣承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 年 1 月至今 上海恺鑫 执行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3 年 8 月至今 上海光梭 董事长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 年 3 月至今 苏州聚和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 杭州西谷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已注销 

2014 年 5 月至今 香港盛晟 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 年 1 月至今 Kingnet HK 董事 香港盛晟子公司 

2014 年 4 月至今 恺英韩国 董事 Kingnet HK 子公司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1 月 北京恺英 董事兼经理 100.00%，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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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至今 北京恺英 董事 
之日，北京恺英已启动注销程

序 

2014 年 4 月至 2014 年 11 月 上海骑兵 执行董事兼经理 
北京恺英子公司，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上海骑兵已启动

注销程序 2014 年 12 月至今 上海骑兵 执行董事 

2012 年 1 月至今 恺英开曼 董事 50.32% 

2014 年 4 月至今 骐飞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1.14% 

3、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悦除直接持有恺英网络 29.74%的股权外，其他对外投

资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注册资本/出

资额 

（万元） 

持股/出资比

例 

1 骐飞投资 投资管理 15.00 1.14% 

2 圣杯投资 投资管理 15.00 13.73% 

3 北京恺英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 1,324.57 100.00% 

4 
嘉兴红亮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投资管理 10,000.00 5.00% 

4、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王悦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5、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悦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冯显超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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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冯显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1270119820423**** 

住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红山恒安路榆阳镇****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 2388 号浦江科技广场 3 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 职务 产权关系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 恺英网络 监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直接

持有恺英网络 16.84%的股权；

通过担任圣杯投资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控制恺英网络 5.22%

股权；直接持有骐飞投资

4.30%的出资额，骐飞投资直

接持有恺英网络 8.78%股权 

2014 年 9 月至今 恺英网络 董事 

2013 年 8 月至今 上海飞瞬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 年 3 月至今 上海悦腾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3 年 9 月至今 上海速艺 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海悦腾子公司 

2013 年 9 月至今 上海英梦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 年 6 月至今 上海欣烁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 年 1 月至今 上海欣承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 年 1 月至今 上海恺鑫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3 年 8 月至今 上海光梭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 年 3 月至今 苏州聚和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 杭州西谷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4 年 5 月至今 香港盛晟 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2012 年 1 月至今 Kingnet HK 董事 香港盛晟子公司 

2014 年 4 月至今 上海骑兵 监事 北京恺英子公司 

2012 年 1 月至今 北京恺英 董事 无 

2012 年 1 月至今 恺英开曼 董事 30.18% 

2014 年 4 月至今 圣杯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1.91% 

3、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冯显超除直接持有恺英网络 16.84%的股权外，其他对外

投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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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注册资本/出

资额 

（万元） 

持股/出资比

例 

1 骐飞投资 投资管理 15.00 4.30% 

2 圣杯投资 投资管理 15.00 1.91% 

4、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冯显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5、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冯显超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悦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 1352 号 1 幢 7300 室 

办公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 2388 号浦江科技广场 3 号楼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4000575143 

税务登记证 310114301669277 

组织机构代码证 30166927-7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25 日 

合伙期限 自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2034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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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骐飞投资产权控制关系 

 

3、主要合伙人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 

骐飞投资之普通合伙人为王悦，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 “一、王悦”。 

（2）有限合伙人 

骐飞投资的合伙人主要为恺英网络骨干人员，除王悦为普通合伙人外，其余 39

名自然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身份证号 恺英网络任职情况 

1 盛李原 31010219811112****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2 陈敏 36062219821130**** 已离职 

3 张光彩 36020219830125**** C 工程师 

4 曹青山 34082319881025**** AS 经理 

5 何鑫 51132419831010**** 副总裁 

6 李伟 43040419830120**** 高级美术经理 

7 吴庆耀 31010319890422**** 策划经理 

8 杨友发 36252519830819**** 事业部总监 

9 甘亮平 36252519830514**** 事业部总经理 

10 闵懿 31011519810210**** 副总裁 

11 彭勃 23012419891022**** 运营主管 

12 钱明 31010719850322**** 运营经理 

13 唐彬 11010119820506**** 运营总监 

14 严谨 43092119840910**** 商务经理 

15 张纲 31011519830428**** 运营经理 

16 林晨光 33262319770728**** PHP 副总监 

17 陈永聪 44088319830811**** 副总裁 

18 方伟 36233419860627**** 运营经理 

19 林彬 36232119860713**** 事业部总经理 

20 林观明 44088319880922**** 市场经理 

21 周今翌 42060619840425**** 市场副总监 

22 谭迪 21090319880421**** 市场经理 

23 俞巍仑 44098119890913**** 渠道主管 

24 宋瑞银 32132319881107**** 运营主管 

25 陈华杰 44088319880606**** 高级优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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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身份证号 恺英网络任职情况 

26 赵凡 42098219870701**** 高级优化师 

27 李冰 41108119880122**** PHP 工程师 

28 周文豪 31011319821203**** 高级美术经理 

29 韩人峰 22022119841118**** 高级美术经理 

30 李光荣 31011519851118**** 运营主管 

31 孙法昆 41072119831109**** 产品经理 

32 周桢云 43042619850621**** 商务经理 

33 王飞 32098119830124**** 美术主管 

34 杨岚亭 44020319850827**** 2D 美术主管 

35 李刚 31011519870717**** 事业部总经理 

36 黄萍 42108119810504**** 国际事业部总经理 

37 杨孟武 34212419790219**** 测试高级经理 

38 陈超 23233019820822**** 已离职 

39 冯显超 61270119820423**** 董事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1）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骐飞投资为恺英网络核心人员设立的持股平台，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除持有

恺英网络股份外，骐飞投资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骐飞投资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2-28 2014-12-31 

资产合计 9,997.32 10,073.71 

负债合计 9,674.17 9,750.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15 323.20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0.05 -0.07 

净利润 -0.05 -0.07 

注： 2014 年、2015 年 1 至 2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持有恺英网络 8.78%股权外，骐飞投资未持有其他企

业产权或控制其他企业。 

6、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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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内，骐飞投资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7、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骐飞投资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冯显超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 1352 号 1 幢 7299 室 

办公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 2388 号浦江科技广场 3 号楼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4000575151 

税务登记证 310114301586957 

组织机构代码证 30158695-7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25 日 

合伙期限 自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2034 年 4 月 24 日 

2、圣杯投资产权控制关系 

 

3、主要合伙人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 

圣杯投资之普通合伙人为冯显超，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 “二、冯显超”。 

（2）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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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杯投资的合伙人主要为恺英网络骨干人员，除冯显超为普通合伙人外，其余 37

名自然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身份证号 恺英网络任职情况 

1 许涛 32108819850311**** 技术经理 

2 卞冬华 32068119811126**** 事业部技术副总经理 

3 陈建明 31011319830318**** C 开发主管 

4 陈湛 44088119861026**** 高级产品经理 

5 郭侃怡 31010119901130**** 市场主管 

6 林永桦 44078219900730**** 高级运营经理 

7 刘杨 21030419870306**** 高级产品经理 

8 宁炳杨 44088319851125**** 副总裁 

9 孙雷 37020519800719**** PHP 总监 

10 王旻飞 31010919870818**** 设计总监 

11 许晓兵 61010419810313**** C 逆向工程师 

12 董继武 41302819830312**** 高级技术经理 

13 杨宇建 43072119870706**** 高级技术经理 

14 尤华强 44082319901010**** 市场主管 

15 赵建锋 34122219860818**** 技术主管 

16 盛谢华 33042419851107**** 技术经理 

17 徐奡 33042419830206**** 运营总监 

18 张皓聪 31010219870604**** C 客户端工程师 

19 段颖凯 31011319820129**** C 客户端工程师 

20 周云鹏 21080319871227**** 项目经理 

21 代亚功 37082819810401**** 财务副经理 

22 钱正育 34050319770310**** 财务经理 

23 王淑泉 36020319820303**** 财务副经理 

24 吴辉媛 32068219801114**** 财务主管 

25 洪燕 36020319721113**** 法务经理 

26 金凡 31010519780120**** 战略发展总监 

27 林小红 31011519790805**** 公共事务副总监、监事会主席 

28 唐悦 31010219790929**** 安全中心高级经理 

29 张艳 42098219830221**** 客服经理 

30 韩斌 32058319890215**** PHP 主管 

31 孙政华 31010719821217**** 已离职 

32 张晓军 34122319840317**** Hadoop 开发 

33 刘宁宁 34210119820127**** 高级运维工程师 

34 徐建红 33071919810120**** 运维总监 

35 申亮 34210119811218**** 董事、经理助理 

36 赵冬存 22030319761228**** 已离职 

37 王悦 32058319830515**** 董事长、经理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1）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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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杯投资为恺英网络核心人员设立的持股平台，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除持有

恺英网络股份外，圣杯投资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圣杯投资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2-28 2014-12-31 

资产合计 5,955.68 6,080.50 

负债合计 5,680.43 5,805.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5.25 275.30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0.05 -0.06 

净利润 -0.05 -0.06 

注：2014 年、2015 年 1 至 2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持有恺英网络 5.22%股权外，圣杯投资未持有其他企

业产权或控制其他企业。 

6、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圣杯投资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7、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圣杯投资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五、收购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为保障王悦、冯显超、圣杯投资作为恺英网络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

的股东期间，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王悦、冯显超、圣

杯投资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各方同意在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过程中保持

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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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方同意，在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过程中各方保持绝对一致，在处

理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由上市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

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各方保持一致。  

2、各方同意，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内，各方拟向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

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须首先征询彼此

的意见，尽量经由协商而达成一致，在各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时，以王悦的意见为准。 

3、各方同意，在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会单独或联合他人向股东

会/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未与其他方充分协商且达成一致意见的提案。 

4、在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各方保证在参加

上市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各方事先协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

决权。 

故王悦与冯显超、圣杯投资及王悦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骐飞投资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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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通过本次收购，将上市公司原有盈利能力较弱，未来发展前景不明的鞋材生产销

售业务置出，同时注入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互联网平台业务，实现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的转型，将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

力和发展潜力，提高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自身发展战略，通过本次收购，将恺英网络 100%股权

注入上市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抓住行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将进一步提升恺英网

络在网络游戏及互联网平台市场的竞争力，加快业务发展，做大做强上市公司。。 

二、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程序 

1、骐飞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恺英网络股份转让予本

公司，并同意与本公司签署《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2、圣杯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恺英网络股份转让予本

公司，并同意与本公司签署《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3、2015 年 3 月 16 日，本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职工安置

方案。 

4、2015 年 4 月 1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15 年 5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草案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 

1、本次收购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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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因本次收购发出全面要约收购； 

2、本次收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关于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泰亚股份的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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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如果本次收购得以实施，王悦将持有泰亚股份 153,157,72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 20.57%；冯显超将持有泰亚股份 86,727,236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 11.65%；骐飞投资将持有泰亚股份

45,193,224 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 6.07%；圣杯投资将

持有泰亚股份 26,906,77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 3.61%。

收购人将合计持有泰亚股份 311,984,95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

总股本的 41.90%。 

本次收购前后（包括配套融资）泰亚股份的股本情况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发行股

份数 

股份转让数

量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林诗奕 34,000,000 19.23% -  -15,000,000 19,000,000 2.55% 

泰亚投资 18,000,000 10.18% -  -  18,000,000 2.42% 

王悦 - - 148,696,816 4,460,905 153,157,721 20.57% 

冯显超 - - 84,201,200 2,526,036 86,727,236 11.65% 

海通开元 - - 67,499,983 2,024,999 69,524,982 9.34% 

海桐兴息 - - 49,500,000 1,485,000 50,985,000 6.85% 

骐飞投资 - - 43,876,916 1,316,308 45,193,224 6.07% 

赵勇 - - 37,600,200 1,128,006 38,728,206 5.20% 

圣杯投资 - - 26,123,083 783,693 26,906,776 3.61% 

王政 - - 20,724,016 621,720 21,345,736 2.87% 

华泰瑞麟 - - 11,111,116 333,333 11,444,449 1.54% 

经纬创达 - - 9,000,000 270,000 9,270,000 1.24% 

九彤投资 - - 1,666,666 50,000 1,716,666 0.23% 

其他不超

过 10 名配

套融资特

定投资者  

                        

-    

            

-    
67,820,000 

                    

-    
67,820,000 9.11% 

其他股东 124,800,000 70.59% -  -  124,800,000 16.76% 

股份总计 176,800,000 100.00% 567,819,996 - 744,619,996 100.00% 

 

二、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名称、数量、性质、比例 

（一）以资产认购新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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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15 日， 上市公司与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以及林诗奕签署了《资产

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2015 年 5 月 25 日，上市公司与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以及林诗奕签署了《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上市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

为置出资产）与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

换，同时向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按其各自持有恺英网络的股权比例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根据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及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各方确定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数量为 499,999,996 股。上市公司向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

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股） 

1 王悦 148,696,816 

2 冯显超 84,201,200 

3 海通开元 67,499,983 

4 海桐兴息 49,500,000 

5 骐飞投资 43,876,916 

6 赵勇 37,600,200 

7 圣杯投资 26,123,083 

8 王政 20,724,016 

9 华泰瑞麟 11,111,116 

10 经纬创达 9,000,000 

11 九彤投资 1,666,666 

合计 499,999,996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份数为准。 

收购人合计认购上市公司 302,898,015 股新增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包括配

套融资）总股本的 40.68%。 

（二）股份转让 

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以置出资产作为对价，受让林诗奕持有的上市公司存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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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1,500 万股。通过本次股份转让，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取得的存量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存量股份受让数量（股） 

王悦 4,460,905 

冯显超 2,526,036 

海通开元 2,024,999 

海桐兴息 1,485,000 

骐飞投资 1,316,308 

赵勇 1,128,006 

圣杯投资 783,693 

王政 621,720 

华泰瑞麟 333,333 

经纬创达 270,000 

九彤投资 50,000 

 

收购人合计受让上市公司 9,086,94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

总股本的 1.22%。 

三、《重组协议》及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5 年 4 月 15 日，上市公司与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以及林诗奕签署了《资产置

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 

2015 年 5 月 25 日，上市公司与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以及林诗奕签署了《资产置

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作价 

上市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

出资产）与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 319 号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2 月 28 日

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按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66,542.68 万元，经交

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作价 67,000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 378 号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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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准日，恺英网络 100%股权按市场法的评估值为 632,706.87 万元，经交易双方友

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 630,000 万元。 

（三）股份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各方确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就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泰亚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11.26 元/股，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120 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90%。 

根据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及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各方确定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数量为 499,999,996 股。上市公司向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

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股） 

1 王悦 148,696,816 

2 冯显超 84,201,200 

3 海通开元 67,499,983 

4 海桐兴息 49,500,000 

5 骐飞投资 43,876,916 

6 赵勇 37,600,200 

7 圣杯投资 26,123,083 

8 王政 20,724,016 

9 华泰瑞麟 11,111,116 

10 经纬创达 9,000,000 

11 九彤投资 1,666,666 

合计 499,999,996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份数为准。 

（四）股份转让 

各方确认，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以置出资产作为对价，受让林诗奕持有的上市

公司存量股份 1,500 万股。通过本次股份转让，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取得的存量股份

数量如下：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2 

股东名称 存量股份受让数量（股） 

王悦 4,460,905 

冯显超 2,526,036 

海通开元 2,024,999 

海桐兴息 1,485,000 

骐飞投资 1,316,308 

赵勇 1,128,006 

圣杯投资 783,693 

王政 621,720 

华泰瑞麟 333,333 

经纬创达 270,000 

九彤投资 50,000 

合计 15,000,000 

（五）交割 

《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各方应

尽快协商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日并签署确定资产交割日的确认性文件；

各方确认，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交割日将确定为同一日，相关方于该日分别签署《置

入资产交割确认书》及《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于该日起各方应尽快协助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将其持有的恺英网络 100%股权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 

1、置入资产的交割 

各方应在资产交割日签署《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应当于资产交割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相应的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提交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上市公司应为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签

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将其持有恺英网络 100%股权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后，

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即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置入资产的交付义务。 

上市公司与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同意，以资产交割日所在月份前一个月最后一

日作为置入资产交割的审计基准日，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

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的损益进行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将作为甲

乙双方确认置入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的损益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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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置出资产的交割 

自资产交割日起，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届时无

法置出的或有负债）和风险均由林诗奕享有和承担，与上市公司或王悦等11名交易对

方均不再有任何法律关系。 

各方同意，为便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在不实质性影响置出资产价值的情

况下，上市公司将新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用于承接置出资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完成后，林诗奕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将取得新设子公司的全部股权。 

在《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

置出资产交割安排具体如下： 

（1）各方应在协商确认的资产交割日签署《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2）上市公司、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应将置出资产全部移交给林诗奕及/或其指

定第三方，林诗奕及/或其指定第三方应接收该等置出资产。如相关工商、税务等主管

机关对置出资产的移交存在不同要求，各方将在满足主管机关相关要求后办理置出资

产的移交； 

（3）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应由林诗奕接收的资产及负债为上市公司全

部资产及负债。其中，对于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子公

司股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知识产权），上市公司及其新设子公司与林诗奕

应共同向相应的主管机关提交相关材料并尽快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或过户手续；对于不

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的资产及负债（包括但不限于金融机构债务），上市公

司及其新设子公司与林诗奕应共同就该等资产及负债完成交接清单的编制工作； 

（4）如在资产交割日后 2 个月内，个别置出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知识产权及资质许可）未完成交割，且各方确认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该等

资产无法办理完成交割的，林诗奕确认，其将不会因此追究上市公司及王悦等 11 名

交易对方可能存在的任何违约责任；上市公司及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确认，将给予

林诗奕 3 个月的宽限期，并继续配合林诗奕办理该等资产交割手续。同时，如该等无

法办理交割的置出资产之上存在负债或或有负债或其他相关义务或责任，林诗奕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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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负债或或有负债或其他相关义务或责任承担清偿或赔偿责任。 

自资产交割日起，泰亚股份即被视为已经履行了置出资产的交付义务，王悦等11

名交易对方亦被视为履行了受让林诗奕支付的1,500万股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资产

交付义务，但各方仍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积极办理资产交割等事项。 

资产交割日后，置出资产涉及的所有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由林诗奕继受。如置

出资产涉及的相关债务人继续向上市公司履行债务的，上市公司应当告知债务人向林

诗奕履行债务，并将获取的权益转移至林诗奕；如任何未向上市公司出具债务转移同

意函的债权人或任何或有负债债权人向上市公司主张权利的，则在上市公司向林诗奕

及时发出书面通知后，林诗奕应立即予以核实，并在核实后及时采取偿付、履行等方

式解决。林诗奕将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以及费用，并放弃向上市公司追索的权利。

若上市公司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林诗奕将在接到上市公司

书面通知及相关承责凭证之后10日内，向上市公司作出全额补偿。 

3、新增股份的交割 

上市公司应在置入资产过户完成后及时办理本次发行的验资工作，并在资产交割

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向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提交将新增股份登记至王悦等11名交易

对方名下所需的全部资料。 

4、存量股份的交割 

各方确认，林诗奕应当于资产交割日后的7个工作日内向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提交将其持有1,500万股上市公司股份登记至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名下所需的全部资

料，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该等1,500万股股份过户至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名下的

时点不应晚于新增股份登记至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名下的时点。 

为置出资产顺利交割，林诗奕保证将在协议正式签署后立即启动其所持不少于

1,500万股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程序，林诗奕应保证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宜的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并直至中国证监会关于并购重组委审核通知之日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中不少于1,500万股股份无任何权利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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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同意，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交割及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均应在收到中国

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的文件之日起12个月内履行完毕，为完成资产交割和新增股份、

存量股份登记的相关工作，各方将密切合作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六）置出资产人员安排 

根据置出资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上市公司截至资产交割日全部员工随资产转

移至林诗奕及/或其指定第三方。 

上市公司的全部员工（包括但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内退职工、离退休职

工、停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用职工等，下同）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包括但不限

于党团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其他依法应向员工

提供的福利，以及公司与员工之间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

务等事项均由林诗奕及/或其指定第三方继受，并由其负责进行安置。 

因资产交割日前相关事项而导致的上市公司与其员工之间全部已有或潜在的任

何劳动纠纷、资产交割日前上市公司提前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而支付的经济赔偿

金，或上市公司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或住房公积金而引起的有关补偿或赔偿事

宜，以及可能存在的行政处罚事宜，均由林诗奕负责解决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支出；

如因该等事项给上市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林诗奕应按上市公司要求，向上市公司

作出全额且及时的赔偿。 

（七）期间损益安排 

各方同意并确认，自评估基准日起至置出资产交割日止，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

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主体承担。 

各方同意并确认，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止，置入资产在此期间产生

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王悦等 11 名交易对方按照其持股比例分别承担，并

以现金方式按持股比例补足。 

（八）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先决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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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合伙协议之规定，经协议各方相关主体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

合伙人会议等审议通过。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3、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冯显超、骐飞投资、圣杯投资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有权机关的审批（如需）。 

（九）协议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无任何形式的保

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十）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协议项下其应履行

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

按照法律规定或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如因法律或政策限制，或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或因

政府主管部门及/或证券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行业主管部门（如有）、

深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未能批准或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实施，则不视为

任何一方违约。 

3、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其他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等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其他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费用、券商费用、律师费用、差旅

费用等。违约一方应在收到守约方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向守约方支付赔偿金，如延期支付，则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 4 倍为标准计付）。 

四、《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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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5 年 4 月 15 日， 上市公司与王悦等 9 名业绩承诺人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 

2015 年 5 月 25 日，上市公司与王悦等 9 名业绩承诺人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 

（二）盈利补偿期间及利润预测数的确定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纬创达、骐飞投资、圣杯

投资等 9 名业绩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恺英网络在 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预测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6,192.60 万元、57,107.77 万元、70,178.77 万元（以下简

称“承诺扣非净利润”）。若本次重组无法在 2015 年度内完成，则业绩承诺人同意延

长利润补偿期至 2018 年，即，整个利润补偿期间调整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其中，2018 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83,047.03 万元。 

（三）实际扣非净利润的确定 

上市公司应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并对标的资产当期实际扣非净利润出具专项审计报

告。该审计报告应与上市公司年报同时披露。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开展的四个募投项目均独立实施、单独核算，损益不纳

入当期实际扣非净利润和承诺扣非净利润的计算范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若用于补充恺英网络的流动资金，则在计算恺英网络当期实际扣非净利润时，按照“实

际使用金额×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1”的计算方式相应扣除。 

（四）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与实施 

双方同意，盈利预测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 

补偿义务发生时，业绩承诺人优先以其通过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新

增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业绩承诺人以现金方式进行

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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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未能达到当期承诺扣非净利润，则上市公司应在

当期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业绩承诺方当

年合计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数额，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业绩承诺人：  

当期补偿总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

扣非净利润数）×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盈利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

－已补偿股份数量×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总额÷股份发行价格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补偿总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份

数量）×股份发行价格 

在此基础上，业绩承诺方按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各自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

占包括业绩承诺方在内的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合计认购股份的比例分别计算业绩承诺

方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业绩承诺方各主体之间不对上市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 

各业绩承诺方按比例需承担的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比例如下表： 

业绩承诺人 需承担的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比例 

王悦 30.52% 

冯显超 17.28% 

海通开元 13.85% 

海桐兴息 10.16% 

骐飞投资 9.01% 

赵勇 7.72% 

圣杯投资 5.36% 

王政 4.25% 

经纬创达 1.85% 

合计 100.00% 

双方同意，若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承诺扣非净利润在盈利补偿期间内未能达到，

则上市公司应在当期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30 日内就应补偿股份对应的股份回购事

宜召开股东大会。业绩承诺方届时应促成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股份回购事

宜相关的议案，且上市公司届时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后，以总价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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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并在其后 10 日内注销。 

若前述股份回购事宜因未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无法实施的，则上市公

司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将应补偿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或上市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

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业绩承诺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享有

获赠股份。 

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如依据上述列示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

结果为负数或零，则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不应超

过业绩承诺人认购股份总数。 

业绩承诺人同意，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人按上述

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

予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认购股份

总数应包括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实施时业绩承诺人获得的股份数。 

（五）减值测试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且业绩承诺人已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

（如有）后，双方应共同协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并在公告前一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出具减值测试结果。如标的资

产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股份发行价格+盈利补偿期间内已

补偿现金金额，则业绩承诺人将另行补偿。 

业绩承诺人另行补偿时，应首先以其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认购的股份进行补

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业绩承诺人按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各自认购的上市

公司股份占包括业绩承诺人在内的恺英网络全体股东合计认购股份的比例分别计算

业绩承诺人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或现金金额，业绩承诺人各主体之间不对上市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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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股份发行价格－现金补偿金额）÷股份发行价格。 

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数量×股份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数额。 

双方同意，若业绩承诺人基于减值测试需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股份的，上市公司

应在 30 日内就应补偿股份对应的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业绩承诺人届时应促

成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股份回购事宜相关的议案，且上市公司届时应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后，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

并在其后 10 日内注销。 

若前述股份回购事宜因未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无法实施的，则业绩承

诺人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或上市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

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业绩承诺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

享有获赠股份。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

赔偿责任。 

（七）补偿金额的调整 

业绩承诺人以书面方式提出要求协商调整或减免业绩承诺人按照协议应承担的

补偿责任的，上市公司、业绩承诺人可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协商，并共

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期间的实际扣非净

利润与承诺扣非净利润之间的差额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在经前述专项审核确认的差额

范围内，可在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经上市公司内部权力机构审议批准的情况下，相应调

整或减免乙方应给予上市公司的补偿金额。 

（八）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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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协议》

生效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认购新增股份资产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悦 

注册资本 3,000.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3,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909 号 1 号楼 148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0000472802 

税务登记证 310104681025536 

组织机构代码证 68102553-6 

经营范围 

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

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从事货物进出

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

拟货币发行），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

信息服务）（见许可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8 年 10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自 2008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8 年 10 月 29 日 

 

（二）主营业务情况 

恺英网络是一家拥有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集平台运营与产品研发于一体的互联网

企业，旗下拥有多款互联网平台型产品。恺英网络始终坚持“用户至上、流量为王”

的经营策略，通过打造多个互联网平台型产品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来快速获取流量，

并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向用户提供包括自主研发在内的丰富的互联网产品内容和

精细、高效的互联网运营服务来经营流量，最终实现流量的变现。 

恺英网络目前以网络游戏和移动应用产品分发作为流量变现的主要方式，成功打造

了“流量获取（建设流量入口）--流量经营（多平台运营）--流量变现（提供包括自主

研发在内的丰富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闭环互联网生态系统。 

经过多年的努力，恺英网络成功实现了四个转型： 

第一，业务模式转型。恺英网络成功实现了由单一互联网游戏内容研发商向互联

网多平台运营商的转型；目前公司拥有自有网络游戏平台 XY.COM，Kingnet.CO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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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应用分发平台 XY 苹果助手三大平台，并且在腾讯开放平台和 Facebook

上运营多款自主研发和代理的游戏，同时还与百度、360、小米等大型平台运营商建

立了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 

第二，业务跨度转型。恺英网络成功实现了从 PC 端向移动端的业务转型；2012

年恺英网络收入主要来自于 PC 端，2015 年 1-2 月依靠 XY 苹果助手的优秀表现以及

联合开发及全球独家代理的移动网络游戏《全民奇迹》的成功推出，移动端收入占恺

英网络营业收入超过 75%。 

第三，用户流量转型。恺英网络在用户积累上实现了从缺乏自有用户群到拥有海

量自有用户的转变，大大提升了企业价值；恺英网络早期作为研发商，单一游戏产品

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用户随着游戏生命周期的进程不断流失，转型平台运营商后恺

英网络能以平台为依托长期积累沉淀自有用户，并形成良好口碑留住用户，用户基础

是互联网公司生存和盈利的重要根基。 

第四，盈利模式转型。恺英网络实现了从研发利润向渠道利润和运营利润的转型。

恺英网络业绩不再受制于单一产品，而是依靠大量产品线的组合和更替，以及精细、

高效的运营服务，恺英网络业绩波动的风险大大降低，整体盈利模式更加稳健持久。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稿）》，恺英网络所

处行业属于“I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三）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职会计师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7799 号审计报告，恺英网络最近三年一期

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2-28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合计 77,870.05 45,572.86 22,210.14 20,595.7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403.19 14,190.60 13,192.12 7,676.09 

资产合计 95,273.24 59,763.46 35,402.26 28,271.81 

流动负债合计 66,956.65 55,490.08 27,829.67 24,116.37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79.83 

负债合计 66,956.65 55,490.08 27,829.67 24,196.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28,313.35 4,269.08 7,524.54 4,075.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316.59 4,273.38 7,572.59 4,075.6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33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37,067.03 72,780.21 40,869.20 20,751.63 

营业成本 13,348.16 20,078.22 9,631.65 2,590.75 

营业利润 13,600.58 6,156.95 3,230.91 2,240.65 

利润总额 13,610.41 6,772.13 3,375.19 2,266.79 

净利润 13,182.25 6,210.37 3,380.50 2,506.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3,120.02         4,542.93       2,547.64       5,820.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3,183.30 6,254.12 3,392.07 2,506.79 

 

六、本次收购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收购人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在 36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收购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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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收购资金总额 

（一）以资产认购新增股份 

根据《重组协议》，收购人以其持有的恺英网络股权合计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302,898,015股股份，每股发行价11.26元，收购人合计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价值

3,410,631,649元。 

（二）股份转让 

根据《重组协议》，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以置出资产作为对价，受让林诗奕持有

的上市公司存量股份1,500万股，其中王悦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受让上市公司存量股份

9,086,942股。 

二、收购资金来源 

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以其持有的恺英网络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与置出资产进

行资产置换，以恺英网络100%股权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以置出资产为对价受让林诗奕转让的上市公司存量股份。 

收购人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受让上市公司存量股份不涉及资金支

付。 

收购人持有的恺英网络股权为收购人合法拥有的资产，收购人为其最终和真实所

有人，不存在以代理、信托或其他方式持有上述股份的协议或类似安排，其持有的恺

英网络股权也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收购人可以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本次交

易的对价。 

三、支付方式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收购人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办

理资产交割，获得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及存量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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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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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名：                           

                                          王悦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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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名：                           

                                          冯显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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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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